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26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推荐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和学校《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为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力度，规范推荐免试研究生选拔工作，保证2026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推荐工作的顺利进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按照《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规定，为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力度，本着公平竞争、公开录取、优胜劣汰的原则，依据《工商管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实施细则》（2022年修订），进行2026届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推荐免试研究生选拔工作。

二、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遴选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由学院领导、两名教授代表组成，承担我院推荐免试研究生的领导与具体实施工作。
三、学生报名
凡符合《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第二章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工商管理学院2026届全日制本科应届学生,均可在学院报名。通报批评不是纪律处分，不影响推免基本资格。因考试作弊受处分的同学，即使处分已经解除也不能参加推免。

英语等级考试、雅思 IELTS、托福TOFEL、GMAT、GRE成绩均应为在大学期间参加考试并取得的成绩。外语成绩截止日期同报名截止时间一致。
学生学业计算成绩截止时间为第6学期结束，第6学期的补缓考成绩不纳入学生综合成绩计算。

注：申请拔尖项目加分的同学须填写《西南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拔尖项目认定申请表》。

四、考核及排名

1.资格审核。学院工作小组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免试研究生推荐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工商管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实施细则》（2022年修订）审核学生基本条件、学分条件、成绩条件、外语条件等报名资格。
2.思想品德考核。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组织专家进行思想品德考核考查，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不予推荐录取。
3.学术专长审核。成立专家审核小组，对申请推免资格学生的科研创新成果、论文（文章）、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等进行审核鉴定，并组织相关学生进行公开答辩，排除抄袭、造假、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专家审核小组及每位成员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档。答辩全程录音录像，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学生不予推荐。
注：申请拔尖项目加分的同学须参加学院组织的答辩。
4.综合评分及排名。对符合条件学生的平时学业成绩、获奖情况及研究与创新能力复核并进行综合评分，各专业按评分由高低排序,在学院网站公示3天，学院根据推荐指标确定初选名单。

5.违规处理。对在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有论文（文章）抄袭、虚报获奖或科研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影响推免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行为的学生，一经查实，即取消推免生资格，并报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

五、工作安排

	时间
	工作项目

	6月25日前
	根据学校计划，成立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制定免试攻读研究生推荐工作方案并报教务处。

	7月8日前
	将推免工作安排通知本学院学生，符合条件同学提交相应的纸质原件、复印件和电子材料等。

	7月14日前
	学院进行资格审查。

	7月16日前
	对符合条件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考核，对学术专长进行答辩（对科研创新成果、论文、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等进行审核鉴定）。

	9月1日前
	将学生初审通过名单及加分情况、推荐综合测评成绩及排名进行公示。

	9月5日前
	将学生拟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将推荐综合测评成绩及排名结果、获得拔尖项目加分的同学个人申报材料，提交学校领导小组。


六、其他

1.名额下达时间和推荐名单审定时间将根据教育部下达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时间适当调整。

2.公示期结束后，获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同学，不能再参加研究生支教团选拔。

3.公示期间若发现问题或学生自愿放弃，学院可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排名顺序依次递补。规定时间结束后，不再接受学生自愿放弃和递补工作。
4.如国家政策规定发生变化，将依据当年政策规定变化调整推免工作。
七、咨询电话
王有雄、刘轶   电话：87081668
工商管理学院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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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名单
组长：郑茂、李涵

成员：胡国平、王昱夫、廖毅、杨付、白璇
工作人员：王有雄、刘轶、王宇、李思雨、邱成平

